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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 115 年第 25 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競賽 北一女中代表隊甄選辦法   

 20260410 通過 

壹、甄選目的：選拔符合「中華民國 115 年第 25 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選手資格」的北一女中

代表隊同學。 

貳、甄選辦法  

一、地理專題組：各校至多可推派 2隊，每隊由 1~3 名選手組成；每屆每位學生只能參加

1隊，每隊只可繳交 1件參賽作品。  

(一) 學生可跨班或跨組自由報名參加。  

(二) 根據論文的 PDF 電子檔內容進行評選。  

(三) 論文內容項目與比重  

1. 主題的選擇：應具有地理意義和原創性（10%）。  

2. 資料的蒐集：資料對於解決該研究主題具有高的效度，並應清楚交代資料來源和

蒐集方法（30%）。  

3. 論文完整性及論文格式：應符合學術性報告的體例（10%）。  

4. 分析與解釋：應詳盡分析資料並據以提出解釋，討論時應符合思考邏輯（30%）。  

5. 報告的呈現：應符合學術性報告的體例，並恰當的運用圖表來展現資料（20%）。  

(四) 評審：由校內所有地理科老師擔任，但擔任指導老師者則不參與評審。  

二、個人組  

(一) 資優班學生  

1. 資優班含數理資優班、科學班  

2. 採自由報名，至多 6人。  

3. 若超過 6人，則推薦比序及優先順序如下：  

(1) 地理與英文兩科成績加權計算  

報名者 成績計算 

高一資優班 高一上學期地理成績占 60%；高一上學期英文成績占 40%。 

高二資優班 
高一上、下，兩個學期地理平均成績占 60%； 

高一上、下及高二上，三個學期英文平均成績占 40%。 

(2) 各學期地理成績之總平均。  

(二) 非資優班學生： 

1. 採自由報名，至多 8人。  

2. 若超過 8人，則推薦比序及優先順序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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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地理與英文兩科成績加權計算  

 

報名者  成績計算  

高一學生  高一上學期地理成績占 60%；高一上學期英文成績占 40%。  

高二學生  
高一上、下及高二上，三個學期地理平均成績占 60%； 

高一上、下及高二上，三個學期英文平均成績占 40%。  

(2)各學期地理成績之總平均。  

(3)各學期英文成績之總平均。  

(三) 凡在國家地理知識大競賽國中組（含地理知識組與手繪地圖組）獲得全國決賽

金銀銅牌者，須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任教班地理老師報名，該名額不計入上述第

(一)、(二)項內。  

三、實察繪圖組：各校至多可推派 3隊，每隊由 1～3位選手組成；每屆每位學生只能參

加 1 隊，每隊只可繳交 1件參賽作品。  

(一) 學生可跨班或跨組自由報名參加。  

(二) 資料來源：必須包含自行實察的一手資料，但若所呈現之地理問題確實有必

要，則可輔以二手（統計）資料呈現。  

(三) 作品格式：包括「手繪地圖」一張與「觀察報告」一份（有關觀察報告的相關

說明，請參閱地理奧林匹亞主辦單位的比賽辦法）。  

(四) 評審：由校內所有地理科老師擔任，但擔任指導老師者則不參與評審。  

參、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民國 115 年 5 月 29 日(五)16:10 止。  

肆、報名表與論文 PDF 電子檔繳交截止日：民國 115 年 5 月 29 日(五)16:10 止，直接向各班

的地理教師繳交。個人組報名時需再攜帶正本、影本或註冊組證明的相關學期成績單，

以備檢核。 

伍、評選結果公告：代表隊名單將於民國 115 年 6 月 5 日(五) 17:00 前公告於學校首頁。   

陸、本甄選辦法經本校地理科教師討論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

柒、115 年第 25 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競賽相關資訊(115 年 6 月 1 日至 6月 22 日，線上報名

截止) https://shorturl.at/2CQJC 

 


